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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大冶市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项目相关部门职责分工表

单位名称 职责分工

市政府办 负责全市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项目工作的指导、综合协调和督查考核工作。

市委编办 负责电子商务相关机构和人员的落实工作。

市商务局(电商
办)

负责牵头推进国家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相关工作，制定实施方案、扶持政策和培训机制；
对企业实施情况进行业务指导和综合管理；统筹协调全市电子商务产业发展重大问题，推动
部门协作与服务创新。

市委组织部
负责组织农村党员骨干、第一书记、大学生村官等参加电商创业培训，从农村青年党员、第
一书记和大学生村官中选拔培养电子商务致富带头人；将电子商务培训纳入每年党员培训计
划；负责全市电商人才引进。

市委宣传部 负责做好国家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项目的宣传工作。

市融媒体中心 负责国家电子商务进农村工作的宣传报道、氛围营造；负责全市电商直播推广活动的参与和
宣传工作。

市财政局 负责全市电子商务发展工作经费落实和保障；会同市商务局抓好示范项目验收；负责示范项
目资金的监管和拨付。

市扶贫办 组织贫困户群体参加电子商务扶贫培训，引导贫困户融入电商创业，促进农村电商产业带动
贫困户增收；推进扶贫产品认定，促进扶贫产品消费；会同市商务局抓好示范项目验收。

市农业农村局
根据国家电子商务综合示范要求，负责全市农产品的商品化、标准化、品牌化建设；负责全
市“二品一标”产品认证；负责全市农产品的追溯、检验检疫以及农产品的质量安全监督管
理。

市经信局 指导协调通信公司抓好农村通信基础设施建设；组织全市有需求的工业企业（尤其是规上工
业企业）参加电商培训；引导企业加大电子商务应用力度；推动企业落实消费扶贫。

市总工会 利用工会福利加大消费扶贫力度。

市工商联 推动工商会员组织落实消费扶贫。

市公安局 负责打击电子商务领域违法犯罪行为。

市人社局 负责组织开展电商创业培训及资金支持。

市教育局 负责全市电子商务职业教育和专业技术培训，引导全市职业学校和社会办学机构加大电子商
务培训，加大实训基地建设。

团市委

市妇联

负责组织创业青年、妇女代表等参加电商创业培训，扶持引导有能力的青年、妇女、残疾人
融入电商创业，通过带动引领作用，实现创业青年、妇女代表、残疾人“家门口”创业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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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残联

市发改局
负责涉及电子商务相关建设项目的立项审批工作；推动全市服务业将电子商务作为重点发展
方向，在服务业发展资金中对电子商务发展项目重点倾斜；参与制订全市电子商务产业发展
规划；负责电子商务领域信用体系建设。

市科技局 负责全市科技型企业的电子商务应用，加大科技企业与电子商务的融合发展，推进电子商务
创新项目申报和扶持政策的落实。

市市场监管局
负责全市电子商务企业(平台、网店、电商服务)的登记工作；依法对电子商务企业加强监督
和管理；负责全市网络产品宣传的监督和管理；负责全市产品品牌建设和网络交易商品的质
量监管。

市供销社 负责镇村服务网点建设和培育工作，组织协调农产品网销，协助做好消费扶贫产品进商超等
工作。

市文旅局 负责全市旅游产品的开发、宣传、推广；加大全市旅游企业电子商务应用的指导，推动乡村
旅游资源入驻电商平台推广。

市审计局 负责加强专项资金的使用和审计监督工作。

市公共资源交
易中心 负责示范项目建设招标文件会审及招标流程规范。

市税务局 负责落实电商企业及配套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

市统计局 负责协助综合示范项目数据的收集和汇总工作；负责全市电商经营主体的摸底统计工作，为
出台相关政策提供数据支撑。

市招商服务中
心 负责做好电商企业来我市投资落户政策落实和相关服务工作。

市政府金融办

市人民银行

负责全市电子商务企业金融行为的监管工作；负责全市电子商务小微企业的融资工作，并指
导相关金融机构推出针对电子商务经营者的信贷产品。

市交通运输局 负责保障乡村道路畅通，负责全市物流企业的监管工作。

市民政局 负责大冶市电子商务协会的许可和监督管理工作。

市邮政公司 负责农村快递件的进村工作，加强邮政和社会快递点的合作，达到降本增效目的。推动“邮
乐购”平台与当地农产品的对接上线；推进镇村网点“邮掌柜”的功能搭载。

市电信公司

市移动公司

市联通公司

负责农村通信基础设施建设，做好网络信息平台的功能搭载工作。推动本地农产品上线本公
司平台的网络销售工作。


